
认为：对于纳税人的不申报行为，主管税务机关应当依据《税

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进行处罚；而对于纳税人不

申报并引发不缴纳或者少缴纳税款的行为，则应当根据第六

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进行处罚。鉴于纳税人不缴纳或者少缴

纳税款的行为皆因不申报所引起，因而应当将纳税人的不申

报行为与不缴纳税款的行为合并处罚：由主管税务机关责令

纳税人限期改正，并课处不缴或者少缴税款的百分之五十以

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我们不主张税务机关在税收征管中依据《司法解释》对纳

税人进行行政处罚还有另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即依据《司法解

释》进行行政处罚将产生一系列的问题：

第一，税务机关在税收征管中适用《司法解释》对纳税人

实施处罚将使《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二条形同虚设。对于

已经办理了税务登记手续而又不申报的纳税人，税务机关应

当按照《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进行处罚。由于

有了《司法解释》，而且《司法解释》还规定，已经办理了税务登

记的纳税人，如果不申报就是偷税，那么税务机关就必须按照

《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对纳税人实施处罚，否

则就是不依法办事，将构成违法。很显然，有了这一《司法解

释》之后，《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也就是多余

的了。

第二，税务机关在税收征管中适用《司法解释》对纳税人

实施处罚将严重地扩大打击面。按照《司法解释》的规定，已经

办理了税务登记的纳税人不申报就是偷税，那么纳税人就要

受到税务机关的处罚，如果这种处罚有了两次，纳税人又实施

了不申报行为，那么该纳税人不申报的行为就构成偷税犯罪。

但是从税收征管的实践情况看，那些已经办理了税务登记手

续的纳税人，在五年之内（《司法解释》中规定了五年的限制）

由于种种原因不按照规定及时办理纳税申报手续并且不申报

次数超过三次的纳税人大有人在，在面上不会低于25豫。那么

这25豫的纳税人是不是都应当被视为偷税犯罪而要接受刑事

处罚呢？因此，若按照《司法解释》执行，偷税犯罪的打击面将

过大。

鉴于目前各地税务机关在税收征管中普遍存在依据《司

法解释》对纳税人实施行政处罚的问题，建议国家税务总局对

此加以规范。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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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同销售行为不同于一般销售，是一种特殊的销售行为。

视同销售行为并没有给企业带来现金流入，但从税收的角度

实现了“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中一个环节的职能———分配

职能，所以应视同一般销售计缴税金。

一、《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与国税发［2006］56号对视

同销售行为的规定

1援《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对视同销售行

为的规定如下：企业发生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以及将货物、财

产、劳务用于捐赠、偿债、赞助、集资、广告、样品、职工福利或

者利润分配等用途的，应当视同销售货物、转让财产或者提供

劳务，但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的除外。

2援《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的通

知》（国税发［2006］56号）及附件《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

表》填表说明则是这样规定的：

《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附表一第13行“自产、委托

加工产品视同销售的收入”应填报用于在建工程、管理部门、

非生产机构、赞助、集资、广告、样品、职工福利奖励等方面的

材料和自产、委托加工产品的价值金额。第14行“处置非货币

性资产视同销售的收入”则填报将非货币性资产用于投资、分

配、捐赠、抵偿债务等方面按照税法应视同销售确认收入的金

额。非货币性交易中支付补价的，按照会计准则应确认的收

益，填报在本表第圆园行“非货币性资产交易收益”中。

二、对两法规定差异的理解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明确规定了两项视同销售行

为：一是企业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二是将货物、财产、劳

务用于捐赠、偿债、赞助、集资、广告、样品、职工福利或者利润

分配等用途。对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视同销售，在《企业所得税

法实施条例》中第一次做了明确规定。这一转变实际上是出于

更好地做到税法与企业会计准则的协调。《企业会计准则第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做了明确规定，所以从《企业所得

视同销售行为的所得税处理

胡胜蓝 林梦秦

渊湖南大学会计学院 长沙 410205冤

【摘要】现行企业所得税法在具体内容上做了较大的改动，本文对企业所得税法下视同销售行为的税务处理进行了详

细分析。

【关键词】视同销售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公允价值



阴窑48窑财会月刊渊综合冤 援

税年度纳税申报表》附表一第14行“处置非货币性资产视同销

售的收入”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非货币性资产交

换”，税法与会计做到了形式上的统一。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中关于视同销售行为的第二项

规定，将货物、财产、劳务用于捐赠、偿债、赞助、集资、广告、样

品、职工福利或者利润分配等用途的，都属于企业外部活动，

从税法的角度来说作视同销售处理是合情合理的。

由《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可知，视同销售

可涵盖销售货物、转让财产和提供劳务三个方面，同时也取消

了《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附表一中的“材料和自产、委

托加工产品”才视同销售这一规定，取而代之的是更为广义的

“货物、财产、劳务”。这样的规定在所得税征缴过程中更具灵

活性，从而能更好地减少企业的偷漏税行为。

《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附表一第13行中出现“用

于在建工程、管理部门、非生产机构”的内容，《企业所得税法

实施条例》中无类似规定。将自产、委托加工的产品用于在建

工程、管理部门和非生产机构在现行会计准则下并没有做主

营（其他）业务收入的规定，且在《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

表》附表四中并没有将自产、委托加工的产品用于在建工程、

管理部门和非生产机构应调增应纳税所得额的规定。因此《企

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承认了这一点，将自产、委托加工的产

品用于在建工程等企业内部的活动从视同销售行为中除名。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与《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

表》附表一都未曾涉及将自产、委托加工的产品用于对外投

资，原因在于现行会计准则规定对此应作收入处理。

三、视同销售行为的税务处理

1援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

则》的规定，可将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公允

价值计量，应当以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和应支付向量的相关

税费作为换入资产的成本，公允价值与换出资产账面价值的

差额计入当期损益，需同时满足条件：淤该项交换具有商业实

质。于换入资产或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另一类

是以账面价值计量，即不满足上面所列两个条件之一的，应当

以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和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换入资产的

成本，不确认损益。

但正如上文提到的，税法在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处理上

同会计既有相同点又有分歧，从而导致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并

非都是视同销售行为。具体表现如下：第一类在公允价值计量

模式下，换出资产已按公允价值确认了损益，税法与会计处理

是一致的，不需调整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也即采用公允价值计

量模式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属于视同销售；第二类在账面

价值计量模式下，税法上应按换出资产计税价值（此处的计税

价值类似于公允价值）与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损

益（不考虑相关税费），计入年度应纳税所得额，属于视同销

售。举例对比如下：

例1：A公司以一批库存商品交换B公司的房产，库存商品

的成本为80万元，已提减值准备员园万元，公允价值为100万元，

增值税税率为17%，消费税税率为10%。房产的原价为200万

元，已提折旧100万元，已提减值准备20万元，公允价值为员员园

万元，营业税税率为5%。双方达成协议，由B公司支付补价员园

万元，双方均保持资产的原始使用状态。

该题是存货与固定资产的交换，由题意可知此项交换同

时满足了具有商业实质与可按公允价值计量的两个要求，应

当以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和应支付向量的相关税费作为换入

资产的成本，公允价值与换出资产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

损益。A公司在会计上应确认的当期损益=员园园-（80-10）-

100伊10%=20（万元），年末无需调增应纳税所得额；同理B公

司在会计上应确认的当期损益=110-（200-100-20）-110伊

5%=24.5（万元），年末也无需调增应纳税所得额。

例2：A公司的库存商品计税价值为100万元，B公司的房

产计税价值为110万元，假定双方均无法获取公允价值，其余

条件同例1。

由题意可知此项交换不满足其中的一项条件，即不能采

用公允价值计量，所以应当以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和应支付

的相关税费作为换入资产的成本，不确认损益。A公司在会计

上应确认的当期损益为0，同理B公司在会计上应确认的当期

损益为0。但此项交换满足视同销售的确认条件，应调整应纳

税所得额。由于计税价值与例1的公允价值相等，所以A公司

的调整数额为20万元，B公司的调整数额为24.5万元。另外，非

货币性资产交换同时换入多项资产的，在确定各项换入资产

的成本时，应当分情况对待，但在税务处理上与两项非货币性

资产之间的交换是一致的，没有本质的区别。

2援 将货物、财产、劳务用于捐赠、偿债、赞助、集资、广告、

样品、职工福利或者利润分配等。这一方面除在内容上有较大

改动、对此类视同销售的定义难以鉴别之外，税务处理相对比

较简单。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制度〉需要

明确的有关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3］45号）第二条

第一项规定，企业将自产、委托加工和外购的原材料、固定资

产、无形资产和有价证券（商业企业包括外购商品）用于捐赠，

应分解为按公允价值视同对外销售和捐赠两项业务进行所得

税处理。

例如，某企业将一批自产货物通过政府部门捐赠给贫困

地区，该批货物账面成本愿园万元，同类市场价格员园园万元（不含

税）。按确定企业所得税应税收入的规定，视同销售产品的销

售价格应参照同期同类产品的市场销售价格确定，没有参照

价格的，应按成本加合理利润的方法计算组成计税价格。此处

应按同类市场价格计算视同销售收入100万元，而不应按账面

成本来算，当然应纳税所得额是按收入与成本的差额来调整

的（不考虑相关税费）。

同时应该注意到，如果例题中企业不是将自产货物用于

捐赠，而是将企业的财产如机器设备、房产等用于捐赠，应照

样确认财产转让收入，调整应纳税所得额。另外，用于偿债、赞

助、集资、广告、样品、职工福利或者利润分配等用途的应类似

于捐赠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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